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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學生創業獎學金申請辦法 
民國 109 年 2 月 2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鼓勵有創業理想的本校學生勇於實踐創業夢想，並縮短學生畢業與就業間連結之

平台差距，幫助學生發揮所學積極創業，以回饋社會，特設創業獎學金（以下稱本獎

學金），進而發展本校學用合一特色，故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資格一、本校在校生組隊，於在校期間參加校外創業競賽獲獎者。 

資格二、本校在校生及畢業五年內之校友組隊，參加校內創業競賽獲獎者。 

資格三、本校在校生組隊，提出具體可行之創業營運計畫書。  

第三條  審查方式：需經本校「創業獎學金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決議獎學金金額後頒贈之

以茲鼓勵。該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職產長為當然委員，其餘由本獎學金歷年捐款

累積最多之三至五人自薦、推薦或委由校方推薦，由校長聘任之。委員互選一人任召

集人，每屆任期二年，得連任。  

第四條  申請應繳交備審資料：  

一、未來三年具體可行之創業營運計畫書，包含創業理念，經營企劃，商業模式等項

目。 

二、學生證/畢業證書影本。  

三、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四、獲獎證明、專利及其他相關輔助資料。  

第五條  本獎學金之申請人需檢具備審資料且不得抄襲或節錄他人任何已發表或未發表之概

念、創意及作品，並於公告限期內送交本校創新育成中心辦理，逾期 恕不受理。  

第六條  本校創新育成中心透過實地訪查機制，確保申請團隊獲獎後依所提之計畫確實執行

並營運正常。由本校創新育成中心提供相關輔導培育後成立公司及進駐育成中心者，

可免收第一年進駐費用。  

第七條  獲得本獎學金之創業計畫，受輔導、受資助者及計畫利益相關人員希望能於創業成功

後儘速捐還，並視個人能力多加回饋，以使本獎學金能永續經營，幫助更多的學子勇

於創業。  

第八條  獲獎團隊在領取獎學金後三年內，應配合本校招生需要到校協助宣導。並可透過策略

聯盟、研討交流、實務見習等方式，與歷年獲獎團隊共同分享創業經驗，建立創業典

範，帶動並提升本校創業成果。  

第九條  獲獎團隊在領取獎學金後三年內，如有違反法律及著作權行為或善良風氣者，本校得

追回其領取之獎學金。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民國 103 年 10 月 29 日行政會議通過 


